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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评价表 － 多年期项目

智利                                           

(一) 项目名称 机构

CFC phase out plan 加拿大

(二) 最新第7条数据 (ODP吨) 年: 2007

CFC: 19.2 CTC: 0.7 Halons: 0 MB: 168 TCA: 3.5

(三) 最新国家方案行业数据 (ODP吨) Year: 2007

物质 泡沫塑料 哈龙 制冷 溶剂 加工剂 计量吸入器 甲基溴

生产 维修 检疫和装

运前消毒

处理
CFC                1,6 16,9 0,2

CTC                

哈龙               

甲基溴            

2009 2010

51,4

TCA                3,5

总计

蒙特利尔议定书的消费限量 CFC 124,3 124,3

(四) 项目数据 2008

最大允许消费量 (ODP吨) CFC 124,3 124,3

项目费用 (美元) 加拿大             
项目费用 176.000, 261.500, 437.500,

支助费用 22.880, 33.995, 56.875,

本年申请资金总额 (美元)
项目费用 176.000, 176.000,

支助费用 22.880, 22.880,

(五) 秘书处的建议： 单独审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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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说明 

1. 加拿大政府代表智利政府提交了维修行业氟氯化碳最终淘汰计划（《维修计划》），

供执行委员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审议。智利《维修计划》的费用总额为 437,500 美元，外加

给加拿大政府的 56,875美元的机构支助费用。氟氯化碳的履约基准为 828.7 ODP吨。 

背景 

2. 通过实施一项两阶段技术转换筹资方案，泡沫塑料和制冷行业已完成淘汰各类氟氯

化碳的工作（Tecfin I从 1995年至 1997年 6月，Tecfin II从 1997年 6月至 2005年）。通

过实施这些方案，淘汰的 CFC-11、 CFC-12 和 R-502总量超过了 537 ODP吨，所涉总费

用为 3,026,139美元。 

3. 为淘汰制冷维修行业各类氟氯化碳的消费量，执行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核准了制

冷剂管理计划，供资总额为 1,127,020美元，由加拿大政府和环境规划署一道执行。鉴于智

利政府致力于在 2005 年之前将维修行业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消费量削减 50%（制冷剂管理

计划确定为 219.4 ODP吨），2007年之前削减 85%，并且未提出进一步的供资申请，该计

划获得了核准（即，核准的依据为关于低消费量国家制冷剂管理计划的第 31/48号决定）。 

4. 通过实施制冷剂管理计划，该国开展的主要活动有：开展控制和管制活动，包括建

立并运行一个消耗臭氧层物质数据库和信息系统，以及培训海关官员；针对制冷维修技术

人员进行良好做法方面的培训，并将良好做法纳入培训中心及大学课程；向商用和工业制

冷系统最终用户进行改装示范；并进行监测、评估和报告。2007年下半年，回收、再循环

及再利用的制冷剂数量如下表所示（公斤）： 

 CFC-12 （公斤） R-502（公斤） HCFC-22 （公斤） 

回收 334 92 4,825 

再循环 152 39 2,810 

再利用 246 54 4,622 

政策和立法 

5. 2006年，智利政府颁布了《臭氧法》，其中设立了适用于消耗臭氧层物质和使用消

耗臭氧层物质的设备的控制机制。通过一部《总统法令》，该国设立了许可证制度，专门

控制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进出口，该制度已于 2007年 9月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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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维修行业 

6. 智利政府 1999 年至 2000 年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制冷、空调和维修行业使用

CFC-12、CFC-11和 R-502的数量分别约 197 ODP吨、18 ODP吨、4 ODP吨。此后，维修

行业 CFC-12的消费量下降至不足 70 ODP吨，如下表所示： 

维修行业 ODP 吨 %

家用制冷设备 30.5 43.9%

汽车空调（包括公共汽车） 15.6 22.5%

商用制冷设备 13.6 19.6%

运输制冷设备 6.0 8.7%

工业制冷设备 3.7 5.3%

总计 69.4 100.0%

7. 该国制冷和空调系统维修技术人员约 4,000 名，主要为家用和商用冰箱。此外，被

授权维修站还有 500 名合格技术人员。在基金的协助下，约 1,700 名技术人员接受了良好

做法方面的培训。 

8. 每公斤制冷剂现平均价格为：CFC-11：7.11美元，CFC-12：8.21美元，HFC-134a：

10.55美元，HCFC-22：3.49美元，R-502：10.41美元，R-404a：10.68美元，R-410a：15.92

美元。 

最终淘汰管理计划中拟议开展的工作 

9. 已对 2010年后制冷系统中各类氟氯化碳的装机容量做出了估计：如果不开展其他活

动， CFC-12约 500 ODP吨。智利必须要加快淘汰氟氯化碳的工作。此外，应以政府的战

略为依据，并且《维修计划》预计将：针对 700 名尚未接受正规培训的其他制冷维修技术

人员实施互补培训方案，从而使其得以获得认证；对 1,000 名技术人员的课程做出更新

（145,000美元）；设立一项登记和认证制度（83,000美元）；并向技术转换提供支助，包

括激励最终用户转换或替换公共卫生设备等使用氟氯化碳的设备（194,500美元）。《维修

计划》还纳入了监测和评估活动（15,000美元）。 

10. 智利政府计划在 2010年 1月 1日之前实现完全淘汰各类氟氯化碳。详细的 2008年

工作计划已随《维修计划》提案一起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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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的评论和建议 

评论 

11. 智利政府根据《议定书》第 7 条报告的数据显示，氟氯化碳消费量大幅下降，从 2006

年的 181.8 ODP吨降至 2007年的 19.2 ODP吨。2007年的消费量为 105.1 ODP吨，比《议

定书》规定的该年度最大允许消费量 124.3 ODP吨低。 

12. 关于氟氯化碳消费量的大幅下降，加拿大政府表示，在 2007年 9月 11日配额制度

生效前，智利政府成功开展了公共宣传运动，从而导致进口商放弃进口各类氟氯化碳。但

2008至 2009年期间，国家海关将每年分配 98%的进口配额（121.8 ODP吨），并将在需

要时发放剩余的 2%。 

13. 秘书处提及 2010年以后的装机容量（各类氟氯化碳为 500 ODP吨），并指明了一

项事实，即基金的经验表明，《维修计划》拟议开展的各项活动很可能不会使氟氯化碳消

费量出现大幅削减，达到 2010年《议定书》规定的目标。关于这一问题，加拿大政府表明，

由于时间和资金有限，不可能开展实现完全淘汰各类氟氯化碳所需的全部活动。因此，在

智利全部有关利益方参与的情况下做出决定，一些最终用户（即，工业和大中型商用制冷

行业）应独立转变或替换其使用氟氯化碳的设备，但将通过《维修计划》向其他更脆弱且

自给程度较低的行业直接提供支助。实施最终淘汰管理计划期间已示范了回收和再循环设

备的运作情况，此类设备已准备就绪，供智利购买。 

14. 鉴于执行委员会已核准为实施制冷剂管理计划项目供资，加拿大政府和秘书处就《维

修计划》的供资额和维修行业氟氯化碳剩余消费量（32.9 ODP吨）进行了讨论。根据消费

量，供资数额共计约 200,000 美元。但加拿大政府指出，虽然智利并非低消费量国家，但

已根据适用于低消费量国家的第 31/48 号决定核准了制冷剂管理计划项目。因此，可根据

关于低消费量国家最终淘汰计划的第 45/54 号决定审查智利的《维修计划》。从而智利政

府有资格提出高达 565,000 美元的供资申请。但该国政府承认其情况特殊，在技术上亦非

低消费量国家，因此仅提出了 437,500 美元的供资申请。考虑到淘汰计划拟议开展的淘汰

活动和 2010年巨大的装机容量（即超过了 500 ODP吨），同意核准这一供资数额。 

协议 

15. 智利政府提交了政府和执行委员会之间的一份协定草案，其中列出了智利完全淘汰

各类氟氯化碳的条件。该草案已载入本文件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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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16. 秘书处建议核准智利的维修行业氟氯化碳最终淘汰计划。谨建议执行委员会： 

(a) 原则上核准智利的维修行业氟氯化碳最终淘汰计划，总额为 437,500 美元，

外加提供给加拿大政府的 56,875美元的机构支助费用；  

(b) 核准智利政府和执行委员会关于执行本文件附件一所载维修行业氟氯化碳最

终淘汰计划的协定； 

(c) 促请加拿大政府在执行维修行业氟氯化碳最终淘汰计划期间充分考虑第

41/100和 49/6号决定的要求；以及 

(d) 按下表所示供资数额核准维修行业氟氯化碳最终淘汰计划的第一次付款： 

 项目名称 项目供资（美元） 支助费用（美元） 执行机构 

(a) 维修行业氟氯化碳最终淘汰计划 

（第一次付款） 

176,000 22,880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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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智利和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关于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协定草案 

1. 本协定是智利政府（“国家”）和执行委员会关于按照《议定书》的时间表在 2010

年 1月 1日之前全部淘汰附录 1-A（“物质”）所列消耗臭氧层物质控制使用的协定。  

2. 国家同意遵守本协定附录 2-A（“目标和供资办法”）第 2 行所列各物质的年度消

费限量。国家承认，在接受本协定和执行委员会履行第 3款所述供资义务的情况下，它将

失去就前述各物质申请或接受多边基金的进一步供资的资格。  

3. 以国家遵守本协定规定的义务为条件，执行委员会原则上同意向国家提供附录 2-A

（“目标和供资办法”）第 6 行所列资金。执行委员会原则上将在附录 3-A（“资金核准

时间表”）具体列明的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提供这笔资金。  

4. 国家应遵守附录 2-A所示每种物质的消费限量。国家还应接受本协定第 5(b) 分段所

述有关执行机构对这些消费限量遵守情况的独立核查。  

5. 除非国家至少在资金核准时间表所述有关执行委员会会议之前 60 天满足下列条件，

否则执行委员会将不按照资金核准时间表提供资金：  

(a) 国家已完成相应年份的目标；  

(b) 已根据第 9段独立核查了是否完成了这些目标；  

(c) 国家大体上完成了上一个年度执行方案中规定的所有行动；以及  

(d) 国家就申请阶段供资的年份以附录 4-A 形式（“年度执行方案格式”）提交

年度执行方案，并得到执行委员会核准。  

6. 国家应确保它根据本协定准确监测其活动。附录 5-A（“监测机构和作用”）所述

机构应按照附录 5-A所列作用和职责进行监测并报告监测情况。这种监测还应接受第 5(b)

分段所述的独立核查。  

7. 虽然确定供资额的依据是国家履行本协定项下义务所需的估计额，但执行委员会同

意，国家可以根据本协定所述目标的完成情况，灵活地重新分配已经核准的资金或部分资

金。对资金分配有重大改变的，应按第 5(d) 分段之规定事先记入下一年度执行方案并征得

执行委员会的同意。没有重大改变的，可纳入经核准的正在执行的年度执行方案，并在关

于年度方案执行情况的报告中向执行委员会报告。  

8. 应特别注意制冷维修次级行业活动的实施，尤其是：  

(a) 国家将利用本协定所提供的灵活性，处理项目执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具体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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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b) 对制冷维修次级行业的技术援助方案将分阶段执行，以便在拟议结果无法实

现的时候将剩余资源转用于额外培训或采购维修工具等其他淘汰活动，并将

按照本协定附录 5-A对活动进行密切监测；以及  

(c) 国家和执行机构在执行最终淘汰管理计划的过程中将充分考虑第 41/100 和

49/6号决定的要求。  

9. 国家同意对管理和执行本协定和为履行本协定项下义务由国家或代表国家所开展的

全部活动全面负责。加拿大政府同意担任本协定下国家活动的牵头执行机构（“牵头执行

机构”）。牵头执行机构将负责执行附录 6-A所列活动，包括但不限于进行第 5(b) 分段规

定的独立核查。国家还同意接受定期评价，评价可能在多边基金监测和评价工作方案下进

行。执行委员会原则上同意向牵头执行机构提供附录 2-A第 7行所列经费。  

10. 如果国家出于任何原因没有达到消除《蒙特利尔议定书》附录 2-A所列物质的各项

目标，或没有遵守本协定，则国家同意该国将无权按照资金拨付时间表得到资金。执行委

员会将酌情处理，在国家证明已履行接受资金拨付时间表所列下一期资金之前应当履行的

所有义务之后，将按照执行委员会确定的订正资金拨付时间表恢复供资。国家承认执行委

员会可以针对任何一年中未能减少的消费量的每 ODP吨减少附录 7-A所述金额的资金。  

11. 不得以执行委员会今后做出的、可能对任何其他消费行业项目或国家相关活动的供

资产生影响的决定为基础修改本协定的供资成分。  

12. 国家应遵照执行委员会和牵头执行机构为促进本协定的执行而提出的任何合理要求

行事。国家尤其应当为牵头执行机构获得核查本协定遵守情况所必需的信息提供便利。  

13. 本协定中所列所有协定仅在《蒙特利尔议定书》范围内按照本协定的规定执行。除

本协定另有规定外，本协定使用的所有术语均具有《议定书》赋予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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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1-A：物质 

附件 A： 第一类 CFC-11、CFC-12、CFC-115 

附录 2-A： 目标和供资办法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合计 

1.  《蒙特利尔议定书》附件 A 第一类物质的消

费限量（ODP吨）  

124.3 124.3 0.0 

2. 附件 A第一类物质的最大允许消费总量（ODP

吨） 

124.3 124.3 0.0 

3. 当前项目的减少量（ODP吨） 91.4 0.0 91.4

4. 计划中的新增减少量（ODP吨） 32.9 0.0 32.9

5. 总年度减少量（ODP吨） 124.3 0.0 124.3

6. 牵头执行机构商定的供资（美元）  176,000 261,500 0 437,500

7. 牵头执行机构支助费用（美元）  22,880 33,995 0 56,875

8. 商定供资额总计（美元） 198,880 295,495 0 494,375

附录 3-A： 资金核准时间表  

1. 继在 2008年核准第一次付款后，在 2009年的第二次会议之前审议核准第二次付款。 

附录 4-A：年度执行方案格式  

1. 数据 
 

 国家  

 计划年度  

 # 已完成年数  

 # 计划剩下年数   

 上年消耗臭氧层物质消费目标   

 计划年度消耗臭氧层物质消费目标   

 申请供资额   

 牵头执行机构   

 （一个或多个）合作执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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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标 

 指标  上年 计划年度  (i) 减少  

进口    ODS供应 

合计 (1)     

制造     

维修     

储存    

ODS需求 

合计 (2)    

3. 行业行动  

 行业 上年消费量  

(1) 

计划年度消

费量  (2) 

计划年度的减

少(1)–(2) 

已完成项目

数   

维修业相关

活动数目  

ODS 

淘汰量(按

ODP 吨计)

制造业       

合计      

 

制冷业       

合计       

总计       

4. 技术援助  

 建议的活动： 

 目标：  

 针对的行业：  

 影响： 

5. 政府行动  

政策/规划的行动 执行时间表 

ODS进口政策管制的类别：维修等  

公众认识  

其他  

6. 年度预算  活动 计划开支(美元)  

 合计  

7. 行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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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A：监测机构和作用  

1. 鉴于其具有监测消耗臭氧层物质进口的任务，牵头执行机构将在监测安排方面发挥尤

其主要的作用。牵头执行机构的记录将用作维修行业氟氯化碳最终淘汰管理计划内不同项

目的所有监测方案相互核对的一个参照。监测方案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精心设计了数

据收集、评估和报告形式；制定了一项定期监测访问方案；并对不同来源的信息进行了合

理的相互核对。 

核查和报告 

2. 将由一个外部组织独立核查维修行业氟氯化碳最终淘汰计划不同构成要素及监测行动

的成果。 根据与牵头执行机构开展的各项讨论，该国政府将与独立组织一道设计一项核查

程序，作为监测方案设计阶段的一部分。每年将编写并核查监测报告。这些报告将有助于

编写执行委会要求每年提交的执行进度报告。 

附录 6-A：牵头执行机构的作用   

1. 牵头执行机构将负责项目文件规定的以下多项活动：  

(a) 确保按照本协定及国家淘汰计划所规定的具体内部程序和要求进行绩效和财务

核查；  

(b) 协助智利拟订年度执行方案；  

(c) 为执行委员会进行核查，说明目标已实现和相关年度活动已按与附录 5-A 一致

的年度执行方案要求完成；  

(d) 确保以往年度执行方案中的成就在未来年度执行方案中得到体现；  

(e) 报告 2008年年度执行方案的执行情况，并编制 2009年提交执行委员会的年度执

行方案; 

(f) 确保由胜任的独立技术专家开展牵头执行机构进行的技术审查；  

(g) 完成要求的监督任务；  

(h) 确保存在运作机制能够以有效透明的方式实施年度执行方案并准确报告数据；  

(i) 为执行委员会核查已经依照目标消除了该物质的消费；  

(j) 确保以使用各项指标为基础向国家拨款；以及  

(k) 在需要时提供政策、管理和技术支助方面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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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B：合作执行机构的作用  

不适用 

附录 7-A： 因未履约而减少供资 

1. 按照本协定第 10段，若当年的消费量未减少，供资额每 ODP吨可减少 10,000美元。 

- - - - -   


